
刘杰、冯宝中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县 恒

升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
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
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3）冀
0821 民 初 127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费 1148.60 元，
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
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
法律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李安广：
原 告 张 俊 峰 起 诉 你 买 卖

合同纠纷一案。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23）冀 0723 民初
50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 你 方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
来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
告 期 满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
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张 家
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康保县人民法院

刘亮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孟 繁 和 诉

刘 亮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
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
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、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及开
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
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限届满后次日上午 9 时（遇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诉讼服务中
心第三审判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陈学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小 雪 诉

陈 学 金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
知书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起诉状副本、证据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
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
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后 次 日 上 午 9
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开
庭 审 理 ，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
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孙艳：
本 会 受 理 申 请 人 邯 郸 市

美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
你之间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
纠 纷 仲 裁 案 ，现 已 由 本 会 主
任 根 据《邯 郸 仲 裁 委 员 会 仲
裁规则》的规定,指定独任仲
裁员韩卫成立仲裁庭，现向你
们 公 告 送 达 组 庭 、开 庭 通 知
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
达，公告期满后第 8 日上午 10
点整在本会第二仲裁厅（地址：
邯郸市丛台东路 298 号科技中
心 12 楼，电话 0310-3084515）开
庭 审 理 本 案 ，请 按 时 参 加 庭
审，否则仲裁庭将依法缺席审
理并裁决。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王晓贺、葛春选：
本会受理申请人邯郸市

诚信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
责 任 公 司 与 你 们 之 间 抵 押 、
反 担 保 合 同 纠 纷 仲 裁 案 ，现
已 由 本 会 主 任 根 据《邯 郸 仲
裁 委 员 会 仲 裁 规 则》的 规 定
指定独任仲裁员刘亚洲成立
仲裁庭。现向你们公告送达
（2023）邯仲案字第 0317 号案
组庭、开庭通知书，自公告之
日 起 30 日 到 本 会 领 取 ，逾 期
视为送达。仲裁庭定于公告
期 满 后 第 10 日 上 午 9:00 时
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会进行不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
缺 席 审 理 并 裁 决 。（地 址 ：邯
郸 市 丛 台 东 路 298 号 科 技 中
心 1206 室、0310-3084515）

邯郸仲裁委员会

王 立 杰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 008147，特此声明。

刘 庆 福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51229，特 此
声明。

李 召 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编号为 056967，声明作废。

承 德 市 狮 子 园 渡 假 村 有
限责任公司不慎将特种行业
许可证丢失，编号：公特旅字
第 305 号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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